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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907,36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907,36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4月2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645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必贝特”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90,000,000股，并于2025年

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450,036,657股，其

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403,574,6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68%，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6,461,98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0.32%。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部分限售股，股份数量为6,907,364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3%。上述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现该部分限

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6年4月28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

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根据《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

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采用约定限售方式。 本次的限售档位为三档：（1）档位一：网下

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6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9个月；（2）档位二：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4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3）档位三：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

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档位二和档位三，

该部分网下配售限售股股票数量为6,907,3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3%。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网下配售限售股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未履

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作出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性文件要求。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6,907,364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4月2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

售限售股的持有者

6,907,364 1.53% 6,907,364 0

合计 6,907,364 1.53% 6,907,364 0

注：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明细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6,907,364

合计 首发限售股 6,907,364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部分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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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及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2023年第31次会议审议通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同意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17号）同

意注册，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333,600.00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

行价格31.6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56,008,448.0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104,246,310.84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951,762,137.16元。

2023年10月25日， 该募集资金业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出具 “华兴验字

[2023]21001050675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广东德冠薄膜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公司于2023年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设了四个募集资金专用户。公司根据《管理制度》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分别于2023年10月17日、2023年10月17日、2023年9月11日、2023年9月11

日与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

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公司按照该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对应的募投项目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良聚贤支行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801101001402671

410

补充流动资金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良聚贤支行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

801101001402686

204

德冠中兴科技园新建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德

胜支行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

44496001040020

447

功能薄膜及功能母料改扩建技术

改造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支行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

757900307910818 实验与检测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三、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德冠中兴科技园新建项目”“功能薄膜及功能母料改扩建技

术改造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在资金转出后，公司将及时注销上述募投

项目所涉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与保荐人、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随之终止。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至2026年3月31日，节余募集资金已全部

转出。

同时，公司募投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所对应的募集资金已按照计划使用完毕，该募集资金账户将

不再使用。 近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相应的三方监管协议亦随之终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账户状态

1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良聚贤支行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8011010014026

71410

本次注销

2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良聚贤支行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8011010014026

86204

本次注销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德胜

支行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4449600104002

0447

本次注销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支行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7579003079108

18

存续

四、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注销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

不超过1.2亿元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为进行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公司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南国东路营业部开立了现金管

理专用结算账户用于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专用结算。

鉴于现金管理产品已到期赎回且无后续使用计划，公司注销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相

关销户手续已于近期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注销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机构 账号 账户状态

1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南

国东路营业部

6182810 本次注销

2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南

国东路营业部

6182560 本次注销

五、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及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销户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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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成山路718弄1号TOP芯联T1座三楼路演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5,353,6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74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炜诚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

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董事马成先生因日程安排冲突未能列席；

2、公司总经理黄微先生、财务负责人李蕾女士、董事会秘书陈栋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662,803 99.0664 1,120,522 0.2834 2,570,300 0.6502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662,803 99.0664 1,120,522 0.2834 2,570,300 0.65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636,302 99.0597 1,286,322 0.3253 2,431,001 0.615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20亿元间接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338,503 98.9844 1,423,822 0.3601 2,591,300 0.655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30亿元债券类产品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605,803 99.0520 1,159,822 0.2933 2,588,000 0.6547

6、议案名称：关于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银企合作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15,600 85.8483 2,557,712 7.0341 2,588,000 7.117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结构性存款和低风险产品投资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9,942,913 98.6314 2,995,712 0.7577 2,415,000 0.6109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在公司取薪董事薪酬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524,703 99.0315 1,413,822 0.3576 2,415,100 0.6109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616,303 99.0546 1,319,822 0.3338 2,417,500 0.611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60,289 89.8215 1,130,522 3.1091 2,570,501 7.0694

11、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363,403 98.9907 1,586,822 0.4013 2,403,400 0.60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暨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

事项的议案

32,643,989 89.7767 1,286,322 3.5376 2,431,001 6.6857

6

关于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银企

合作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31,215,600 85.8483 2,557,712 7.0341 2,588,000 7.1176

7

关于公司2026年度结构性存

款和低风险产品投资事宜的

议案

30,950,600 85.1195 2,995,712 8.2387 2,415,000 6.6418

8

关于2026年度在公司取薪董

事薪酬预算的议案

32,532,390 89.4697 1,413,822 3.8882 2,415,100 6.6421

10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32,660,289 89.8215 1,130,522 3.1091 2,570,501 7.0694

11

关于购买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32,371,090 89.0261 1,586,822 4.3640 2,403,400 6.60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10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为318,

002,033股）、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持股数为40,990,280股）。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6、7、8、10、11。

3、特别决议议案：本次股东会不存在需特别决议形式通过之议案。

4、本次股东会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曦、韦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026� � � � � � �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2026-027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198号石大胜华办公楼A402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4,168,0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17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郭天明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110,207 99.9313 35,200 0.0418 22,600 0.026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108,307 99.9290 34,000 0.0403 25,700 0.030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107,007 99.9275 35,600 0.0422 25,400 0.030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借款及授信额度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092,207 99.9099 50,400 0.0598 25,400 0.030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集团公司内部借款及担保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291,059 98.9580 850,248 1.0101 26,700 0.031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108,207 99.9289 34,000 0.0403 25,800 0.030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945,163 99.7352 196,244 0.2331 26,600 0.031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48,593 99.9225 36,000 0.0445 26,600 0.033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46,593 99.9200 38,200 0.0472 26,400 0.032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111,907 99.9333 30,000 0.0356 26,100 0.0311

1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112,207 99.9337 29,700 0.0352 26,100 0.031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74,455,7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9,654,492 99.4048 35,200 0.3624 22,600 0.2328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810,848 97.3935 11,100 1.3332 10,600 1.273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8,843,644 99.5934 24,100 0.2714 12,000 0.1352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7,433,

281

99.2284 35,200 0.4698 22,600 0.3018

2

关于公司2026年度集团

公司内部借款及担保情

况的议案

6,614,

133

88.2934 850,248 11.3501 26,700 0.356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上述第 1、5项议案对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上述第 8、9�项议案关联股东郭天明、于海明、山东惟普新材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常小宝、兰梦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271� � � � � � �证券简称：永杰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2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6年4月20日以现场和

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4月17日通过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沈建国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对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沈建国、王旭曙、沈浩杰、徐志仙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

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沈建国、王旭曙、沈浩杰、徐志仙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

公告。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03271� � � � � � �证券简称：永杰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4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激励对象名单：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69人调整为68人。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 ）的规定和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 2026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 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9日，公司将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 在公示期

内，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6年4月14日，公司披露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 2026年4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

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永杰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6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首次

授予日的激励名单进行核实并发布核查意见。

二、本次调整事项说明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所确定的69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授予其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

整。 调整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69人调整为68人，自愿放弃参与的激励对象原获授股份

数将调整至首次授予的其他激励对象，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及首次授予数量均保持不变。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 公司本次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且本次调整已取得股东会授权，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一致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公司就本次调整及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调整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规定，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授予确定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

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授予尚需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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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钱塘区青东二路1999号浙江永杰铝业有限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1,286,7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65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建国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其中3人为独立董事，1人为职工董事；

2、董事会秘书杨洪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271,753 99.9876 7,300 0.0060 7,700 0.006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277,553 99.9924 7,200 0.0059 2,000 0.0017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6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282,453 99.9964 3,000 0.0024 1,300 0.0012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278,553 99.9932 2,400 0.0019 5,800 0.0049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13,349 99.8464 8,500 0.0444 20,900 0.109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272,053 99.9878 7,300 0.0060 7,400 0.006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257,253 99.9756 9,400 0.0077 20,100 0.016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11,249 99.8354 14,200 0.0741 17,300 0.090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24,149 99.9028 14,200 0.0741 4,400 0.0231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22,649 99.8949 11,000 0.0574 9,100 0.047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0,412,

707

99.9549 7,200 0.0352 2,000 0.0099

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公司2026年

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

案》

20,417,

607

99.9789 3,000 0.0146 1,300 0.0065

5

《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

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19,113,

349

99.8464 8,500 0.0444 20,900 0.1092

6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0,407,

207

99.9280 7,300 0.0357 7,400 0.0363

7

《关于修订 〈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20,392,

407

99.8555 9,400 0.0460 20,100 0.0985

8

《关于 〈公司202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9,111,

249

99.8354 14,200 0.0741 17,300 0.0905

9

《关于 〈公司202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

19,124,

149

99.9028 14,200 0.0741 4,400 0.0231

1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19,122,

649

99.8949 11,000 0.0574 9,100 0.04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8、议案9、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议案2、议案3、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议案5、议案8、议案9、议案10相关的关联股东沈建国、浙江永杰控股有限公司、杭州望汇投资有限公司

已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听取了：（1）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2）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吴超青、李明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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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于2026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

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查询本次激励计划草案披露前6个月内

（自2025年9月30日至2026年3月30日）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所有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

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

关要求，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本次激励计划在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

息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未发现信息

泄露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信息披

露及内幕知情人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对接触到内

幕信息的相关人员进行了登记。在公司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经核查，

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 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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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6年4月20日

● 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142.50万股

● 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23.04元/股

● 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人数：68人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 ）的规定和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永杰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于

2026年4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确定公司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6年4月20日。 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 2026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 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9日，公司将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 在公示期

内，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6年4月14日，公司披露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 2026年4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

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永杰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6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首次

授予日的激励名单进行核实并发布核查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1.�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本激励计划相关文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 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同意确定以2026年4月20日为首次授予日，向68名激励对象授予

142.5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3.04元/股。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1)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

格；

(2)列入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具备《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管理办法》和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首次授予的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确定以2026年4月20日为首次授予日，向68名激励对象授予142.50万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3.04元/股。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6年4月20日。

2.�首次授予数量：142.50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68人，包括公司（含公司分公司和控股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4.�首次授予价格：23.04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

6.�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

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算。 授予

日与首次解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所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经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分红权、配股权、

投票权等。 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份、增

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限售期的截止日期与

限制性股票相同；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

有，在权益分派时分配到激励对象个人；或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象；

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对应的现金分红由公司收回，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3）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安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0%

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公司2026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前授予， 则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

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0%

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公司2026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授予， 则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

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按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7.�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26年-2028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

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如

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Am)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及预留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

（若预留部分在公司

2026年第三季度报

告披露前授予）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6年 2026年净利润不低于5.5亿元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7年

2027年净利润不低于8.3亿元；或2026年-2027年

净利润累计值不低于13.8亿元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8年

2028年净利润不低于12.5亿元； 或2026年-2028

年净利润累计值不低于26.3亿元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

（若预留部分在公司

2026年第三季度报

告披露后授予）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7年

2027年净利润不低于8.3亿元；或2026年-2027年

净利润累计值不低于13.8亿元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8年

2028年净利润不低于12.5亿元； 或2026年-2028

年净利润累计值不低于26.3亿元

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M）

净利润（A）

A≥Am M=100%

Am*80%≤A＜Am M=A/Am

A＜Am*80% M=0%

注：上述“净利润” 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除本次及其它员工激励计划的股份

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司当期

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

实际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S）、良好（A）、合格（B）、不合格（C/D）

四个档次， 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

评价结果 优秀（S） 良好（A） 合格（B） 不合格（C/D）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Y）

100% 8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前提下，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

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M）×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Y）。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原因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公司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8.�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

权益数量的比例

占授予日总股本的

比例

章国华 常务副总经理 8.00 4.49% 0.04%

宋盼 副总经理 5.00 2.81% 0.03%

许泽辉 副总经理 5.00 2.81% 0.03%

杨洪辉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8.00 4.49% 0.04%

陈思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8.00 4.49% 0.04%

徐志仙 职工董事 5.00 2.81% 0.03%

核心骨干员工（62人） 103.50 58.15% 0.53%

预留 35.50 19.94% 0.18%

合计 178.00 100.00% 0.90%

注： ①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累计未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1.00%。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0%。预留权益比例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拟授出全部权益数量的20.00%。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

权益的，由董事会对授予数量作相应调整，将激励对象放弃的限制性股票份额直接调减或调整到预留部分或

在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 激励对象在认购限制性股票时因资金不足可以相应减少认购限制性股票数额。

②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应当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激励

对象相关信息。

③本计划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

配偶、父母、子女。

④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9.�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

二、关于本次授予权益情况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鉴于本激励计划所确定的69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授予其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 调

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69人调整为68人，自愿放弃参与的激励对象原获授股份数将调整

至首次授予的其他激励对象，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及首次授予数量均保持不变。 上述调整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核通过。

除上述调整外， 公司本次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

内容一致。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1.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

票，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调整。 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69人调整为68人，自愿放弃参与的激励对

象原获授股份数将调整至首次授予的其他激励对象，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及首次授予数量均保

持不变，其余情况均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公司本次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且本次调整已取得股东会授权，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列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4.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

女。

6.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7.公司和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权益的情形，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综上，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 列入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具备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管理办法》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

确定以2026年4月20日为首次授予日，向68名激励对象授予142.5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3.04元/股。

四、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公司本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内均无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

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 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

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6年4月20日，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激励

成本。 经测算，若授予的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且在各解除限售期内全部解除

限售，则2026年-2029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限制性股票摊销成本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3,985.73 1,943.04 1,395.00 548.04 99.64

注：①上述费用为预测成本，实际成本与授予价格、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授予数量及对可解除限售权益

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相关；

②提请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③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④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公司已就本次授予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授予确定的授

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均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本次授予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事宜。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